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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法典化背景下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再次厘定

———以法律调整机制为视角

丁　霖

摘　要：理论上，环境法的调整范围模糊而不确定。学界对其基本调整对象的探讨仍存争议，未达共识。

环境法调整范围无法从理论上、从 “应然”角度得以厘定，则应转换视角，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元素，通过对

环境法调整机制的总结和梳理，探究我国环境法的实际调整范围。根据我国现行环境法律规范分析可得环境

法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类调整机制，并可根据其对环境予以调整的不同路径进一步细分为国家直接干预、

国家间接内部干预、国家间接外部干预、国家服务、市场主导、市场调节、社会直接参与、社会间接参与环

境法调整机制。基于此，环境法调整范围是以国家、法人、社会公众为主体，以各主体的行为以及环境与自

然资源为客体，以各主体环境权利 （力）与环境义务为内容，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的社会关系。在环境法典

研究背景下，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也应以环境法的实然调整范围为基础予以展开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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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民法典编撰开启 “民法绿色化”探讨的同时，环境法学界也呼吁编撰 “绿典”，开始探索环
境法的法典化之路。似乎是回应环境法学界对 “绿典”的期盼一样，全国人大环资委建议 “待立法
条件成熟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将制定环境法典列入立法规划”［１］。环境法的法典化，首先需要
明确的问题就是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目前，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法调整范围的界定尚未形成定论，
环境法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提出不同的调整范围。就现有环境法 “调整范围”理论而言，还存在理
想与现实的分离，学理与法条的脱轨，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因此，在环境法典研究与编撰背景下，
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再次厘定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环境法调整范围，首先需要明确环境法调整范围的上位概念，即法律调整范围。法律调整
范围的界定，需要明晰 “法律调整”的内涵。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在 《法的一般理论》中提出，
“法律调整是按经济基础的要求，按照某一社会制度的社会需要，为了调整、保护、发展社会关系，
运用一系列法律手段 （法律规范、法律关系、个别性规定等）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有成效的、规范
性、组织性作用”［２］（Ｐ２９９）。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定义。黄建武在比较不同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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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调整概念后，总结其含义为 “国家为了维护某一社会制度，或为了保障和发展某些利益，自
觉运用一系列法律手段，对社会关系施加的规范性和组织性的影响”［３］（Ｐ１－１２）。由此可见，法律调整
包括四个要素：主体、目的、手段以及对象。而我们一般所述的法律调整范围，就是法律调整对象
的范围。因此，对于环境法调整范围的探讨，主要聚焦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二、环境法的应然调整范围：环境法调整范围的理论之争

“应然即应该怎样，实然即实际怎样。”［４］（Ｐ１９９）应然是人们基于理想，从主观层面对事物应有状
态的判断。环境法的应然调整范围，可以从环境法学者所总结的环境法应该涵盖的调整范围一探究
竟。但是，法律调整对象、环境法调整对象等均存在不同理论，环境法的应然调整范围较为模糊，

尚未形成定论。

法律调整对象是人的行为还是社会关系？对于法律调整的对象，从其概念出发，学者多认为社
会关系即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例如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２］（Ｐ２９９）、王天木［５］（Ｐ１７５）、谢晖［６］等。但也
有学者指出，人的行为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马克思云：“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
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调整对象。”［７］（Ｐ１６－１７）张文显［８］（Ｐ６０－６１）、公丕祥［９］（Ｐ１８４）、孙国华与
朱景文［１０］（Ｐ２２９）等均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的行为，法律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
整。法律调整对象虽然存在人的行为与社会关系之争论，但其核心是一致的，无论法律调整对象是
社会关系还是人的行为，其最终影响并调整的仍然是社会关系。

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蔡守秋教授首先提出了法律
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他认为环境法 “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１１］（Ｐ１７）。

法理学者谢晖教授也提出法律调整指法律规则 “自发地或强制地作用于社会关系及与社会主体密不
可分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的活动过程”［１２］（Ｐ３２３）。随后，陈泉生［１３］（Ｐ１２７）、李挚萍［１４］、常纪文［１５］等进一
步论证和发展了该观点。但同时，环境法学者对此也不乏质疑之声。受到法律调整对象是人的行为
观点的影响，大部分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法调整的仅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环境仅为媒介，环
境法通过调整人的行为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李艳芳教授认为：“法律关系属于社会关系，其
含义首先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又要受到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制
约。”［１６］钱水苗也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属于自然法调整的范畴，而制定法 （实在法或人定法）尚无
法对此加以调整。”［１７］吕忠梅［１８］（Ｐ３４－３６）、王灿发［１９］（Ｐ１９）、王树义和桑东莉［２０］等也持此观点。

可见，环境法学内部无法对环境法调整对象达成一致。正如王社坤所言，对于环境法调整对象
的争论 “都没有对环境社会关系的内容作出具有说服力的阐述，还仅限于简单罗列的阶段，对于环
境社会关系的内容缺乏应有的概括和抽象”［２１］。对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并没有明确环境法的调
整范围。吕忠梅也指出环境法是 “在某类社会关系已有法律进行调整的基础上，通过另一性质的法
律对该社会关系再次进行调整的法律”［２２］。可见，环境法调整对象可能存在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
象的交叉与重叠，从法律调整对象出发分析环境法的调整范围，无法理清环境法的确切调整范围。

因此，笔者以为，环境法的调整范围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理论演绎得出准确的结论。“人们在
社会经济活动中因从事与环境有关的活动而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广泛而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环境社
会关系均需要也可以纳入环境法的调整范围。”［２２］部分与其他法律关系交叉的环境社会关系是否应
当纳入环境法调整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明晰。因此，对于环境法的具体调整范围还需要进一步厘定。
环境法作为法律，有具体的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可否转换推理思路，通过对现有环境法律规范进
行归纳推理，总结其调整范围之 “四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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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法的实然调整范围：法律调整机制的引入

环境法的实然调整范围，即 “当下现存实有的，已经实际存在的”［１７］调整范围。法律调整机制
是部门法划分的第二位标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与不断发展，法理学界在 “社会关系”这一
单一标准之外还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例如沈宗灵提出在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种类作为划分部门法第
一位标准外，不同的法律机制应为部门法划分的第二位标准［２３］（Ｐ３４８）。张文显也提出，将法律规范的
调整方法与社会关系并列作为部门法划分的标准［２４］（Ｐ１０３）。而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则是法律调整机制
的重要内容。因此，在难以从环境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入手厘清环境法具体调整范围之时，还可以从
环境法的调整机制予以分析，探讨其调整范围。

对于法律调整机制的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法律调整机制即为法律调整方
法，例如杨宗科教授认为，法律调整机制与目标、律令共同组成法律的三个基本要素。法律机制是
符合 “利益规律、正义规律”的法律调整方式［２５］（Ｐ２０１，２０４）。有学者认为法律调整机制是法律调整的
原理，如公丕祥教授指出 “研究法律调整的机制，也就是研究法律调整的原理”［９］（Ｐ１８５）。还有学者认
为法律调整机制应当是一套系统性工程，包含法律调整的原理、过程、方式等内容，如沈宗灵教
授①、罗豪才教授②、蔡守秋教授③等。谢晖教授指出 “法律调整机制是指法律规范作用于事实世界
的根据、原理、程序和方式等”［６］。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法律调整机制，法律规范是研究法律调整
机制的基础。因此，若采取法律调整机制路径分析环境法的调整范围，则需要对环境法律规范进行
归纳总结，识别环境法律规范中的环境法调整机制，进而理清环境法特有的法律关系及其内容。

对于环境法调整机制，钭晓东教授总结温州商会环保经验时提出 “第三调整机制 （非政府非营
利组织调整机制）即社会调整”［２６］，后又总结环境法政府调整机制与市场调整机制的双重失灵［２７］，
形成了环境法的三个调整机制。蔡守秋教授也总结了环境法的三种调整机制为政府命令调整机制、
市场调整机制、社会调整机制［２８］［２９］。笔者通过梳理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文本也同样认为，环境法
律规范因其规范的行为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国家 （政府）调整机制、市场 （企业）调整机制、
社会 （综合）调整机制，并可根据环境法律规范调整方式对三类调整机制进行进一步细分与阐释
（如图１所示）。

环境法的国家 （政府）调整机制，根据国家 （政府）行为在环境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分为国
家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与国家服务环境法调整机制。国家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是国家，主要是政
府，作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方，通过权力的行使或义务的履行实现对环境的调整。环境法律规范
中，以国家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为主。

具体而言，国家干预环境法的调整机制可以根据国家行为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路径不同分为直接
干预与间接干预。国家直接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是环境法律规范通过调整国家行为，直接对生态
环境产生影响，例如环境标准制度、生态红线制度，通过政府行为划定一定标准或界限以实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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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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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认为：“法律调整机制是指包括整个法律调整系统的结构、功能、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生作用
的过程和方式。”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８页。

罗豪才认为：“法律调整机制是指由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结合起来的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
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主要指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原理和运作方式。”罗豪才：《现代
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３２页。

蔡守秋认为：“法律调整机制指由法律调整主体、调整对象、调整行为 （包括调整方法和调整过程）结合起来的
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内在联系和运作方式的统一，是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实施影响、实现其调整功能的运作原理和运作
方式。”蔡守秋：《环境法调整对象研究》，载周珂主编 《环境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６页。



图１　环境法的调整机制结构图

环境的保护或污染的预防。国家间接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是环境法律规范通过国家行为作用于另一
主体的行为来影响环境。这一机制又可根据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传导主体不同分为间接内部干预机制
与间接外部干预机制。间接内部干预机制是环境法律规范通过调整国家 （政府）自身的行为，实现
内部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通过影响国家机构的环境行为，从而间接实现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国家
不同机构之间环境权力义务的分配、各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环保问责追责制度等。而间接外部干
预机制是环境法律规范通过规范政府行为，从而间接调整企业或公众的行为，进而影响环境，例如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通过环境法律规范赋予国家环境管理机构行政许可权限，
影响企业的建设、排污行为，进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国家服务环境法调整机制，则是国家，主要是政府，作为环境法律关系的关系人，为法律环境
主体的环境行为提供制度、资金、平台、信息等服务，从而影响环境法律关系。例如政府环境信息
公开制度、加大环保财政投入，以及 “国家鼓励”的相关规范。

环境法的市场 （企业）调整机制，是企业作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通过规范企业行为实现对环
境的调整。依据规范企业行为的方式不同，市场 （企业）调整机制又可以分为市场主导环境法调整
机制与市场调节环境法调整机制。市场主导环境法调整机制，是激发市场主体自发保护环境，通过
市场这一 “看不见的手”，使企业调整自身行为，主动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例如，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等，通过制度设计，以市场为主导，激发市场活力，从而调整企
业的环境行为。市场调节环境法调整机制，是通过对市场主体施加环境义务，使企业被动调整其行
为，通过市场主体义务的履行促成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例如企业事业单位的污染防治义务、损害
担责义务等。市场调节环境法机制一般与国家间接外部干预机制相结合，通过国家行为对企业施加
压力，从而调整企业的环境行为。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
淘汰制度等。在现行的环境法律规范之中，市场 （企业）调整机制，多以调节机制为主。

环境法的社会 （综合）调整机制，是环境法律规范吸纳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调整
社会公众的行为，赋予其相关环境权利或环境义务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环境法的社会调
整机制根据社会公众参与的路径不同，可分为社会直接参与机制与社会间接参与机制。社会直接参
与机制是通过社会 （公众）的行为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如个人环境保护义务、垃圾分类回收义务
等；社会间接参与机制则是社会 （公众）通过进入国家调整机制或市场调整机制之中，以参与、监
督的方式影响国家或市场行为，从而间接实现环境保护，例如环境公益诉讼、环境行政许可中的公
众参与等。在社会调整机制中，大部分是社会公众间接参与机制，在环境法律规范赋予社会公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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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义务的同时也规范了国家或市场的行为，是一种综合性的调整机制。

四、环境法实然调整范围的具体内容：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解构

由上文分析可知，现行环境法律规范可以根据直接调整的对象不同分为三类调整机制。国家直
接干预、市场主导、市场调节与社会直接参与环境法调整机制均是通过直接调整某一主体的行为从
而直接实现对环境的影响。而国家间接干预、国家服务与社会间接参与环境法调整机制均是通过直
接调整某一主体的行为，从而规范或影响其他主体的行为，进而间接实现对环境的影响 （如表１所
示）。由此可见，就现有环境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分析，环境法直接调整的是人的行为。环境法的
调整对象是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

表１　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运行

环境法调整机制 直接调整对象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国家 （政府）调整机制 国家直接干预 国家行为 环境

国家间接内部干预 规范国家行为 环境
国家间接外部干预 规范企业／公众行为 环境

国家服务 影响企业／公众行为 环境
市场 （企业）调整机制 市场主导 企业行为 环境

市场调节 环境
社会 （综合）调整机制 社会直接参与 社会公众行为 环境

社会间接参与 规范国家／企业行为 环境

由于不同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运行过程与环境影响机制不同，各项环境法调整机制所调整的环境
法律关系也不尽相同。正如凯尔森所言，“法律关系乃对现有社会关系之法律表述”［３０］（Ｐ７０）。又如萨
维尼所言，“所有的具体法律关系都是通过法规则而界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３１］（Ｐ２５８－２５９）。由此可
知，由环境法律规则抽象出的环境法调整机制中所蕴含的法律关系，就是环境法所调整的人与人直
接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法律关系的主体是 “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
人”［２４］（Ｐ１５４），而法律关系的客体 “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２４］（Ｐ１５７）。可
见，在法律关系中，主体决定客体进而决定其内容。因此，笔者依据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同特点，将
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的环境法律关系分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与复合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

（一）单一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
单一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是指在环境法律关系之中仅存在一类主体，环境法通过赋予该类主

体权利 （力）或义务，直接影响环境或通过作用于该类主体的行为间接影响环境。国家直接干预、
国家间接内部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市场主导、市场调节环境法调整机制，以及社会直接参与环境
法调整机制中所涉及的环境法律关系均属于此类。

国家 （政府）调整机制中，国家直接干预与国家间接内部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为单一主体的环
境法律关系。国家直接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是国家或国家机关，以国家或国
家机关行为或环境这一公共物品作为客体，行使国家环境管理权或履行环境义务。例如生态红线制
度，国家直接设置生态保护红线，通过行使环境管理权力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作用于环境这一物
品，直接保障生态功能、环境质量以及自然资源。

国家间接内部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是国家或国家机关，以国家或国家行为
为客体，行使国家环境权力或履行环境义务。在此法律关系之中，一方面，通过法律赋予不同层级
政府各部门不同的环境管理权限与环境治理义务，间接调整国家的环境行为，进而作用于环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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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环境监管的职能划分、生态补偿制度的设置，均仅限于国家内部，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通
过政府内部履职与环境义务履行实现对环境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法律通过赋予地方政府环境保
护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政府机构内部监督与监察、问责与追责的权力，实现对国家环境行为的
调整，进而影响环境。例如地方政府环境负责制、目标责任制与考核评价制度、向人大报告等，均
是通过国家内部的监督与约束，实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履行。

市场主导或调节环境法调整机制，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是法人，主要是企业，均是单一主体的环
境法律关系，法律关系较为简洁。市场主导环境法律关系中，客体为企业行为与环境，内容为企业
的环境权利。一方面，企业通过直接行使资源性环境权利①，实现对环境的影响，在此法律关系
中，客体为环境。例如碳排放权交易，将大气中碳的环境权利作为资源予以交易；环境税将污染的
排放量予以量化与物化，通过市场机制直接调整企业行为，进而实现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法
律通过市场规则调整和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为企业，内容为企业的权利，而客体
为企业行为。例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通过保险市场督促企业行为合规，预防环境风险，并分散被
保险企业的赔偿风险、及时救济受害人［３２］。

市场调节环境法律关系中，主体为企业，客体为企业行为，内容为企业的环境义务。环境法律
通过对企业行为的强制性约束，规范企业环境行为，从而实现对环境的正向影响。例如企事业单位
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通过企业强制性建立环境保护责任的义务规定，促进企业行为更加注重环境保
护；另如重点排污单位的自动监测义务，用能单位的节能义务等，通过环境法律施加市场主体环境
义务，规范企业环境行为，进而实现环境资源保护与风险的防范。

社会直接参与环境法调整机制，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是自然人，包括自然人的集合，社会公
众②。此类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以社会公众行为与环境为对象，行使环境权利或履行环境义务。

首先，社会公众通过生态性环境权利，对良好环境享有权利③。其次，社会公众通过实体性环境保
护义务④，作用于自然人自身的行为，进而实现对环境的调整。例如自然人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固
体废物污染，并通过施加强制性垃圾分类义务⑤，规范自然人行为，从而实现污染的减少。

（二）复合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
复合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是指在环境法律关系中存在多类主体，环境法通过调整其中一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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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史玉成认为，从权利路径上分析，环境法的应然法益包括生态利益和资源利益，上升为环境法积极保护法益的实
体环境权利应当类型化为生态性环境权利和资源性环境权利两大类别。资源性环境权利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
开发利用的经济性权利，权利主体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作为资源开发利用者的企业、单位等其他主体。参见史玉成：
《环境利益、环境权利与环境权力的分层建构———基于法益分析方法的思考》，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１页。

２０１４年，《环境保护法》修订确定了 “公众参与”原则，正式将社会公众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对于社会公众的内
涵，根据吕忠梅教授对 “公众参与”的定义，“在环境保护中，任何公民都享有保护环境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环境的
义务，全民族都应积极自觉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可知，公众是指任何公民。参见吕忠梅： 《环境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６３页。另外，从其词源 （Ｐｕｂｌｉｃ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分析，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与公民。参见梁晓敏：《公民参与环境
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７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６－７页。

生态性环境权利 “是指公民享有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的权利 （进一步推导为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其权利主
体应当限定为公民个体”。参见史玉成： 《环境利益、环境权利与环境权力的分层建构———基于法益分析方法的思考》，
《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陈慈阳认为，“人民之一般环境保护义务”分为 “实体上之义务”与 “程序相关联之义务”。所谓 “实体的环境保
护义务”，是指 “直接使环境受到美化、不受污染之行为”。参见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 （２００３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７页。

如２０１９年１月通过的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７条规定：“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绿色生活行动，减少
生活垃圾产生，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并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



体的权利 （力）或义务，进而对其他主体权利 （力）或义务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对环境的影响。国
家间接外部干预、国家服务以及社会间接参与的环境法调整机制均为复合主体的环境法律关系。

国家间接外部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包括国家或国家机关、法人 （企业），
以及自然人 （公众）。环境法律通过赋予国家或国家机关环境权力，施加企业或公众环境义务，以
国家行为、企业行为、公众行为为客体予以调整。国家间接外部干预环境的法律关系中，企业与自
然人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到对环境容量与生态资源的市场分配之中，而国家或国家机关也作为当事
人，参与到企业与自然人的环境利用行为之中，通过规范企业与自然人的行为间接实现对环境的调
整。在此法律关系中，国家一般以环境管理权督促或监督企业环境义务以及自然人、社会公众程序
性环境义务①的履行。例如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许可、排污许可等制度，国家通过强制
力，施加企业或自然人的排污行为或资源利用行为预防、避免和减少对环境影响，且按照许可证要
求排污等环境义务；国家机关通过现场检查等执法权的行使，督促企业、自然人履行环境义务；国
家机关通过环境行政处罚权力的行使，追究企业或自然人不履行环境义务的法律责任。另外，国家
在重污染天采取的限制机动车出行、政府设置禁渔期、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措施，即是社会公
众对环境保护作为的容忍义务；排污许可、碳排放交易、环境税等制度的实施，则需要社会公众履
行容忍第三人为法律所允许环境污染行为的义务。

国家服务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国家间接外部干预环境法调整机制一致，
均为三类主体；但与间接外部干预机制不同的是，国家作为关系人，为环境法律关系当事人，企业
与自然人 （或公众），提供环境资源利用、保护、预防的服务。在此法律关系中，国家或国家机关
通过环境义务，主要是给付义务②的履行，为企业与公民环境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实现提供
基础性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企业或公民环境义务的履行提供奖励、激励，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污
染防治相关制度，为企业或公民环境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提供资金、信息、平台、行为引导等
服务。另外，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除三类主体的行为外，还有环境信息这一特殊客体③。环境信息
是企业与社会公众行使环境权利与履行环境义务的重要基础，而国家是持有环境信息的 “一级市
场”，需要为企业、社会公众提供环境信息，例如收集全国范围内的各项环境信息，建立环境信息
公开机制、环境信息共享机制等。

社会间接参与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同样包括国家或国家机关、法人 （企业），
以及自然人 （公众）。社会公众通过环境权利的行使，督促国家 （国家机关）与企业两方主体环境
义务的履行与权利 （力）的行使，从而实现对环境的调整。在社会间接参与机制中，社会公众行使
的环境权利，主要是程序性权利④，即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等，通过程序权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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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程序相关联的义务”，是指 “登记、告知、参与及容忍之义务皆在国家之监控所产生”，此义务可视为实体义务
之附随义务，“此系由对环境之直接保护义务所衍生而来”。其中，容忍义务包括 “人民有容忍第三人为环境保护的作为
义务”以及 “人民须容忍第三人为法律所允许环境污染之义务”。参见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 （２００３年修订版）》，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３页。

从基本权利视角出发分析国家义务，一般包括 “消极、保护、给付”，给付义务是 “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
提供某种利益的义务”。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２４、２６页。

“作为法律关系的信息，是指有价值的情报或资讯，如矿产情报、行业情报、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等。”张文显：《法理学 （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９页。

“当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虞时，法律得设定公民或其他资源开发利用主体一定的程序性权利。由此，

在环境权利结构中，又派生出程序性环境权利。程序性环境权利可以类型化为环境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等，程序性
环境权利配置的目的在于监督、保障环境权力的良性运行，保护环境权利不受侵害。”史玉成：《环境利益、环境权利与
环境权力的分层建构———基于法益分析方法的思考》，《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１页。



对企业环境行为与国家 （国家机关）环境权力与义务进行监督，保障权力良性运行，保护权利不受
侵害。例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等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

表２　环境法调整机制中的环境法律关系

环境法调整机制 法律关系主体 法律关系客体 法律关系内容
国家（政府）调整机制 国家直接干预 国家（国家机关） 国家行为物（环境） 国家环境权力

国家环境义务
国家间接内部干预 国家（国家机关） 国家行为 国家环境权力

国家环境义务
国家间接外部干预 国家（国家机关） 国家行为 国家环境权力

法人 法人行为 法人环境义务
自然人（公众） 社会公众行为 自然人（公众）环境义务

国家服务 国家（国家机关） 国家行为 国家环境义务
法人 法人行为 环境信息

自然人（公众） 自然人（公众）行为 自然人（公众）环境权利
法人环境权利

市场（企业）调整机制 市场主导 法人 法人行为 法人环境权利
物（环境）

市场调节 法人 法人行为 法人环境义务

社会（综合）调整机制 社会直接参与 自然人（公众） 自然人（公众）
行为物（环境）

自然人（公众）
环境权利与义务

社会间接参与 自然人（公众） 自然人（公众）行为 自然人（公众）环境权利
国家（国家机关） 法人行为 法人环境义务

法人 国家行为 国家环境义务

由上述三大类、八小类环境法调整机制综合分析可见，我国现行环境法律规范中环境法的调整
范围是社会主体之间以环境为媒介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主体各自独立的行为直接影响环境，或通
过社会主体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作用于环境。具体而言，环境法所调整的范围是以国家、企事业
单位、社会公众为主体的，各主体的行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为客体的，以各主体环境权力 （利）与
环境义务为内容的环境法律关系。

五、环境法调整范围约束下环境法的法典化：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

“环境法理论研究中，法典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３３］（Ｐ２）多年来环境法学者一直在探索环境法的
法典化之路。然而，对于目前环境法是否已经具备法典化的条件，学者们还存在异议，其中 “环境
法律体系的边界存在着模糊性不确定性”［３４］是学者认为中国环境法不具备法典化条件的理由之一。
因此，环境法法典化的前提之一，在于厘清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环境法的边界。李艳芳教授等从比
较法视角予以分析总结，认为 “环境法调整范围主要的划界依据包括环境问题应对规范、环境立法
与执法的部门权限，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人类行为以及环境利益等方面”，并据此对环境法典的调整
内容、内在构造、外部衔接等进行了论证［３５］。笔者以环境法调整机制为视角，分析总结了环境法
的调整范围，为环境法典调整范围的确定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以法律调整机制的细化为基础，构
建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

以上文所述我国环境法 “实然”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为基础，环境法典也应以人与人之间关于
环境的社会关系为直接调整对象。环境法典调整的环境法律关系应以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
为主体，以各主体的行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为客体，以各主体环境权力 （利）与环境义务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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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的法典化可以三大类、八小类环境法调整机制为基础予以展开和细化。一方面，以三大类环
境法调整机制为框架对环境法典的编排进行构造；另一方面，以八小类环境法调整机制为内容对环
境法典的具体规则进行细化规定。因此，环境法典的编撰，可以环境法国家、市场、社会调整机制
为内容，赋予三类主体环境权利 （力）、施加三类主体环境义务，调整三类主体的环境行为，实现
对环境公益的保护。

参考文献

［１］朱宁宁．代表建议扭转环境立法部门化趋势，环境法典有望列入立法规划［Ｎ］．法制日报，２０１８－０１－１６（０９）．
［２］［苏］Ｃ．Ｃ．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上册）［Ｍ］．黄良平，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黄建武．法律调整———法社会学的一个专题讨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夏勇．人权概念起源［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王天木．法理学［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谢晖．论法律调整［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５）．
［７］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８］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公丕祥．法理学［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蔡守秋．环境法教程［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２］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３］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李挚萍．试论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２）．
［１５］常纪文．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Ｊ］．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２（４）．
［１６］李艳芳．关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新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法律调整论”的质疑［Ｊ］．法学家，２００２（３）．
［１７］钱水苗．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应然与实然［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３（３）．
［１８］吕忠梅．环境法学［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０］王树义，桑东莉．客观地认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Ｊ］．法学评论，２００３（４）．
［２１］王社坤．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Ｊ］．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９）．
［２２］吕忠梅．环境法回归路在何方？———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Ｊ］．清华法学，２０１８（５）．
［２３］沈宗灵．法理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４］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５］杨宗科．法律机制论———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研究［Ｍ］．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６］钭晓东．从单一“政府定位”到多元“社会选择”———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
［Ｊ］．浙江学刊，２００５（４）．

［２７］钭晓东．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双重失灵的主要症结［Ｊ］．河北学刊，２０１０（６）．
［２８］蔡守秋，任世丹．论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深层探索———《民本视阈下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温州模式内

在动力的新解读》一书评介［Ｊ］．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１（５）．
［２９］蔡守秋．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构建生态文明法治基础理论的一条路径［Ｊ］．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２０１７（１）．
［３０］［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Ｍ］．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１］［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法律渊源·制定法解释·法律关系［Ｍ］．朱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３２］竺效．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单行法的构建［Ｊ］．现代法学，２０１５（３）．

—９４—

丁　霖：论环境法典化背景下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再次厘定———以法律调整机制为视角



［３３］吕忠梅．标示“绿典”之路，各国环境法典译丛代总序［Ａ］．竺效，等译．瑞典环境法典［Ｚ］．北京：法律出版
社，２０１８．

［３４］史玉成．２１世纪中国环境法法典化何以实现？［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ＶＥＧ－＿ｙＮＩＶＰｇｆ－
ｔｊｂｆＶ８ｄＨｗ，２０１９－０７－０１．

［３５］李艳芳，田时雨．比较法视野中的我国环境法法典化［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ＩＮＧ　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Ｎ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ｍ．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ｂｅ　ｅｘ－
ｐｌｏｒｅ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ａｄｊｕｓ－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ｉ－
ｒｅｃ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ｄｅ，ｔｈｅ　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ｄ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ｄｅ；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ｌｅｇ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０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